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申报审批表
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	单位性质
	
	社会保险编号
	

	社会信用代码
	
	行业代码
	

	单位地址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开户银行名称
	
	开户银行行号
	

	账户名称
	
	账号
	

	上年年初失业保险参保人数（人）
	
	上年年末失业保险参保人数（人）
	

	上年减员人数（人）
	
	上年减员率(%)
	

	上年核定应缴失业保险费金额（万元）
	
	上年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金额（万元）
	

	核定返还比例（%）
	
	核定返还金额（万元）
	

	申报单位承诺
	
本单位已详细阅读并清楚知晓省人社厅等七部门《关于印发〈湖北省失业保险费稳岗返还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鄂人社发〔2019〕30号）、省人社厅等八部门《关于深化实施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鄂人社发〔2021〕24号）有关规定。本单位承诺本表中提交的材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所申报的返还资金将专款用于稳定就业岗位相关支出，并自愿接受相关部门核查。上述承诺如与事实不符，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
	失业保险参保缴费数据、减员率、稳岗返还数据审核无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	人社部门审核
	审核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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